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收购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华运公司ioo%股

    权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5年3月23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收购中国外运长

航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华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就该收购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收购实际控制人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外运长航集团”）

所持有的华运公司100%股权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 规 和 中 国 证 监 会 颁 布 的 规 范 性 文 件 的 规 定 ， 具 备 可 操 作 性 。

    2、中国外运长航集团向本公司转让其所持有的华运公司100%股权主要是为

优化综合物流业务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完善物流服务网络，不

断增强综合物流服务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级公司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

法利益。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完善海外网络布局，降低业务成本，并能够给客户

提供更迅速的跨境物流服务，提高空运及综合物流的市场竞争力。符合上市公司

长远发展规划和社会公众股东的根本利益。

    3、公司聘请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交易所涉及标的资产

的评估机构，该机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

立性。

    4、公司本次收购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

避表决，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关联董事回避后，其他非关联董事对

此次交易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5、同意本次收购事项。

（下无正文，签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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